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应急管理局
 
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

关于做好2026年度进入韩国按照专属经济区管理水域作业渔船申报工作的通知
根据《威海市海洋发展局关于报送2026年度我市进入韩国按照专属经济区管理水域作业渔船申请材料的通知》要求，结合我区实际，现就做好2026年度我区进入韩国按照专属经济区管理水域作业渔船申报工作通知如下：

一、经开区2026年度涉韩入渔渔船指标数量及分配方式
市海洋发展局分配我区2026年度涉韩入渔渔船指标共有10艘，全部为双拖网渔船，其中110千瓦以上、220总吨以下8艘，110千瓦以上、220-300总吨2艘。采取抽签与定向分配两种方式进行，其中110千瓦以上、220总吨以下渔船6艘采取抽签的方式进行，110千瓦以上、220总吨以下渔船2艘和110千瓦以上、220-300总吨渔船2艘采取定向分配的方式进行。
二、入渔渔船条件

（一）2026年度涉韩入渔渔船应具备以下条件：  

1.须为中国渔政管理指挥系统内海洋渔船管理系统在册渔船，渔业船舶检验证书、所有权登记证书、国籍证书等有关证照齐全、有效；

2.核定航区在近海航区以上，并处于适航状态；

3.渔船、船上设备、船员及其他条件符合渔船各项安全管理要求；

4.有鱼舱的渔船应具备印有许可证申请人认证印章并标有全部鱼舱容积和布置的图纸。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渔船不得申请入渔：

1.曾发生涉韩严重违规行为（进入韩国领海或禁止水域、暴力抗法、无许可捕捞）的渔船；

2.2024-2025年被韩国海上执法部门处罚2次以上的渔船；

3.《国内海洋船舶安全证书》、《国内海洋渔船检验记录》、《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和《渔业船舶国籍证书》记载吨位等数据不一致的渔船；

4.未安装船舶自动识别系统（AIS）或无法正常使用的渔船；

5.曾因倒买倒卖入韩作业许可证等行为被处罚的渔船，直接或间接通过公职人员非法获得入韩作业许可证的渔船；

6.未通过中国渔业协会唯一窗口缴纳担保金的渔船；

7.超过《农业部关于加强老旧渔业船舶管理的通知》（农渔发[2007]11号）规定的一般船龄的渔船；

8.因违规作业被我国海上执法部门处罚并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渔船。

符合以上入渔条件的渔船均视为已提出申请，并经我局审核通过获得参加抽签分配活动的资格。
三、抽签分配安排

获得参加抽签分配资格的渔船船主于2025年12月12日上午10时30在世纪大厦12楼会议室参加抽签活动，活动现场邀请社会监督员和公证机构参与，并做好录音录像，确保公平公正、规范透明、全程可追溯。

（一）指标分配时采取先抽取顺序号，凭顺序号再次抽取入渔指标号，入渔指标编号为1、2、3、替1、替2，如有变动，按顺序排列入渔资格。抽取的顺序号及中签号码都将现场公布。获得入渔指标和替补指标的渔船一并上报市海洋发展局。

（二）中签渔船不得以转让、租赁和倒卖等方式处置中签资格，否则取消入渔资格。获得入渔资格渔船放弃和被取消入渔资格空出名额，经上报市海洋发展局审核确认后从替补渔船中产生。

四、工作要求

（一）获得入渔资格的渔船船主或其委托的代理人务必在12月13日前提交下列相关证书证件及申报材料：

1.渔船入韩作业申请书、统计表(纸质、电子版）

2.渔业船舶国籍证书复印件（双面，A4纸）

3.国内海洋渔船检验记录复印件（A4纸）

以上材料一式三份，渔业船舶国籍证书、安全证书在有效期内并且其复印件印章清楚。

（二）获得入渔资格的渔船名单将在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网站予以公示，公示期间有异议的渔船将如实上报。

（三）2026年度获得入渔许可渔船的配额量不允许转让。本年度（截止12月31日）未完成90%以上配额量的渔船，下一年度不得入渔。
（四）申报渔船在领取2026年度涉韩入渔许可证时，需提交渔船检验机构出具或认可的《渔船标识及设备安装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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